
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

公開徵求推薦院長啟事 

一、 依據「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、續聘及解聘辦法」（以

下簡稱遴選辦法）及院長遴選委員會 108年 2月 25日第 1次會

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本屆院長任期自 108年 8月 1日起，任期三年，得連任一次。 

三、 候選人資格：依遴選辦法第 7 條規定，院長候選人應具備下列

資格。 

（一） 具教授資格者。惟校外候選人在遴選第一階段結束前須先取

得管理學院所屬系所教評會同意擔任該系所教職。 

（二） 候選人要具前瞻性教育理念，相當學術成就，高尚品德及學

術行政能力者。 

四、 遴選方式：先由遴選委員會推薦 3 人以上之候選人，由管理學

院專任教師投票行使同意權後，再由遴選委員會推

選二至三人，陳請校長擇聘之。 

五、 推薦期限：自即日起至 4月 12日(五)下午 5時止【直接送交、

以電子郵件寄送（em53000@email.ncku.edu.tw）、傳真

（06-2752455）或掛號寄交均可，收件截止時間以送達時間為

準，惟掛號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】。 

六、 凡有意推薦之團體或個人，請下載附件遴選辦法及推薦表格

（http://www.management.ncku.edu.tw/）。聯絡地址及聯絡人如

下： 

（一） 聯絡地址：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

院院長遴選委員會。 

（二） 聯絡人：郭美祺秘書。 

電話：06-2757575轉 53005；傳真：06-2752455。 

EMAIL：em53000@email.ncku.edu.tw 

 

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 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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